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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方式：由學生之法定

代理人提出。

召開臺中市非學校型態
實驗教育審議會議

審議結果 未通過

學生應返回學校就讀

通過

每 1 學年度結束後 2 個月內，向設籍
學校提出「學生學習狀況報告書」，由
學校函報本局備查。

每學年訪視

依核可計畫、 師資 與課程進行教
學與評量。

籌組審議會
1. 教育局代表2人。

2. 專家、學者代表3人。

3. 校長及教師代表2人。

4. 家長代表4人。
5. 實驗教育相關團體代表2人。

隨到隨審制:全年
受理收件，視收件
狀況分批審查個人實驗教育

教育局 ( 委由神岡區社口國
小收件 )

通知原學區學校。
設籍學校依補充規定協助提供服務。

通知申請人 15 日
內補正

不完整

完整

作為許可續辦之參考

限期改善。否
則需停止計畫
返校就讀

不佳

優良

訪視
結果

實驗教育計畫結束後1個月內提出成果報告書。

結案

自
受
理
申
請
日
二
個
月
內

得
延
長
一
個
月

申請書及實驗教育計畫。

資料審查


